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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深证上[2015]65号）及相关格式

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1921号）核准，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5,6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3.94元，本次公司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780,640,000.00元，扣除当时未支付的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48,725,192.45元后，实际存入募集

资金账户的金额为人民币731,914,807.55元，扣除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所支付的预付保荐费、发行手续费、审

计验资费、律师费等费用合计人民币17,032,572.3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714,882,235.23元。 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17年11月15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7]第ZB12046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54,760,112.86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总额 780,640,000.00

减：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65,757,764.77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的净额 924,760.18

加：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收益 12,498,165.09

减：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金额 477,000,000.00

减：募集资金置换自有资金投入金额 34,881,965.05

减：投入使用金额 61,663,082.59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154,760,112.86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在专户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

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本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

下述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本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开立和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开立主体 开户银行 账号

初始存

放日

初始存放

金额

截止日余

额

存储方

式

募集资金用途

1

佛山市燃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分行

营业部

39200010010

0625638

2017.1

1.15

731,914,

807.55

0.00

一般户/

活期

此账户已于2018年

3月29日注销

2

佛山市燃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分行

营业部

39200010010

0627004

2017.1

2.12

5,255,

470.97

募集资

金专户/

活期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

管网三期工程项目

3

佛山市天然

气高压管网

有 限 公 司

（注1）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市分

行

944003010

001106611

2018.

1.18

51,379,

142.34

募 集

资 金

专户 /

活期

4

佛山市燃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广东南粤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93000123090

0010042

2017.1

2.12

8,098,

939.09

募集资

金专户/

活期

佛山市三水区天然

气利用二期工程项

目

5

佛山市三水

燃气有限公

司（注1）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同华支行

444233010

40006869

2017.

12.25

37,657,

220.13

募 集

资 金

专户 /

活期

6

佛山市燃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佛山

禅城支行

607356358

2017.1

2.12

47,426,

174.67

募集资

金专户/

活期

高要市管道天然气

项目二期工程项目

7

肇庆佛燃天

然气有限公

司（注1）

珠海华润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营业

部（注2）

2132232152

61700001

2017.

12.25

4,943,

165.66

募 集

资 金

专户 /

活期

合计

731,914,

807.55

154,760,

112.86

注：1、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三期工程项目的

实施主体；佛山市三水燃气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佛山市三水区天然气利用二期工程项目的实施

主体；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项目的实施主体；公

司根据上述项目的具体实施进度将拟使用资金由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划至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供子公司实施

对应项目。

2、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营业部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方为其上级行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二）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情况

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8,001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等，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在额

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该事项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决议

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额度。

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6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

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等，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在额度范围

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该事项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

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额度。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订了《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兴业银行“金雪

球“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人民币理财产品协议书》，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中国民生

银行结构性存款合同》，与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订了《广东南粤银行结构性存款合同》，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同华支行签订了《“汇利丰” 2018年第4390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90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订了《珠

海华润“润利盈” 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书》。

2017年末公司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230,000,000.00元，2018年度报告期内公司购买理财

产品及结构性存款577,000,000.00元， 到期赎回330,000,000.00元， 收到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收益共12,

498,165.09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尚未到期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明细如下：

受托机构

理财产品/结构性

存款名称

资金

来源

合同签订日

期

投资金额

（元）

产品

收益

类型

预计

收益

率（年

化）

产品收益起

算日

产品到期日

报告

期的

收益

情况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兴业银行 “金雪

球” 2018年第1期

保本浮动收益型

封闭式人民币理

财产品

暂时

闲置

募集

资金

2018年1月8

日

203,000,

000.00

保本

浮动

收益

5.00%

2018年1月8

日

2019年1月8

日

尚未

产生

收益

广东南粤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分

行

与利率挂钩的结

构性产品

暂时

闲置

募集

资金

2018年1月

19日

92,000,

000.00

保本

浮动

收益

4.65%

2018年1月

19日

2019年1月

19日

尚未

产生

收益

中国民生银

行广州分行

与利率挂钩的结

构性产品

暂时

闲置

募集

资金

2018年12月

28日

90,000,

000.00

保本

浮动

收益

4.15%

2018年12月

28日

2019年12月

27日

尚未

产生

收益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与利率挂钩的结

构性产品

暂时

闲置

募集

资金

2018年12月

28日

92,000,

000.00

保本

浮动

收益

4.04%

至

4.08%

2018年12月

28日

2019年12月

27日

尚未

产生

收益

合计

477,000,

00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2018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6,545,047.64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年12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4,881,965.05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佛

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B12077号）。 上述款项已于2018年3月9日置换完成。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报告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

和结构性存款。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

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3月21日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21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1,488.22

本年度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9,654.5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9,654.5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

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1. 佛山市天

然气高压管

网三期工程

项目

否

35,

400.00

35,

400.00

807.77 807.77 2.28

3年内完成

建设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2. 佛山市三

水区天然气

利用二期工

程项目

否

20,

000.00

20,

000.00

6,324.75 6,324.75 31.62

项目计划在

开工后第1

年开始通

气，第5年建

设完毕后供

气达到设计

规模。

2,104.89 是 否

3. 高要市管

道天然气项

目二期工程

项目

否

16,

088.22

16,

088.22

2,521.98 2,521.98 15.68

工程建设期

为5年

599.81 否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

71,

488.22

71,

488.22

9,654.50 9,654.50 13.51 --

2,

704.70

-- --

超募资金投

向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71,

488.22

71,

488.22

9,654.50 9,654.50 13.51

2,

704.70

未达到计划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 （分

具体项目）

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原因主要为高要政府对环保政策未

能落实，导致市场开发受限，因此收益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

明

无

超募资金的

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

况

无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

况

无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

况

无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

情况

2017年12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34,881,965.05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意见， 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

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

师报字[2017]第ZB12077号）。 上述款项已于2018年3月9日置换完成。

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

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截至报告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

品及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金使

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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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母公司净利润323,249,514.17元；截至2018年12

月31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520,863,937.36元。报告期内，公司提取了法定盈余公积金32,324,951.42元。公

司拟以2018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556,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3元 （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本次现金分红总额为239,080,000.00元，现金分红占利润分

配总额的比例为100%。 上述方案实施后，剩余未分配利润281,783,937.36元结转至下一年度。

二、相关审批程序及意见

1、董事会审议意见

本次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佛山市燃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预案符合《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该方案的实施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规

定，符合公司《公司章程》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中关于利润分配及现

金分红的要求。 上述预案若能实施，能让广大投资者参与和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

发展相匹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之情形。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

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意见

2019年3月21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上述利润分配预案。

三、其他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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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为了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对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合理预计。

2019年，公司预计与关联方港华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名气家（深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珠海卓锐高科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卓通管道系统（中山）有限公司、港华辉信工程塑料(中山）有限公司、佛山市福能发电有

限公司、广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佛山市电子政务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港华培训学院和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发生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58,983,788.80元，去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合计为52,683,291.75元。（以

上均为不含税金额）

(二)预计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港华辉信工程塑料

（中山）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参照市场价格 189,700.00 0 238,642.97

卓通管道系统 （中

山）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参照市场价格 886,600.00 22,087.05 31,427.91

小计 - - 1,076,300.00 22,087.05 270,070.88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广州港华燃气有限公

司

销售天然

气

参照市场价格 31,423,844.06 5,767,675.59 27,174,697.90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佛山市福能发电有限

公司

管道天然

气输送服

务

参照市场价格 18,910,000.00 928,520.27 15,795,831.97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港华辉信工程塑料

（中山）有限公司

材料检测

费

参照市场价格 30,200.00 0.00 27,514.97

山东港华培训学院 员工培训 参考市场价格 322,300.00 0.00 0.00

珠海卓锐高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软件系统

及 开 发 、

维护

参考市场价格 60,258.61 0.00 321,294.72

名气家（深圳）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系统

及 开 发 、

维护

参考市场价格 2,367,672.40 0.00 1,313,637.76

佛山市电子政务科技

有限公司

软件系统

及 开 发 、

维护

参考市场价格 3,379,407.31 0.00 403,981.13

港华科技 （武汉）有

限公司

软件系统

及 开 发 、

维护

参考市场价格 1,226,259.25 6,984.25 1,405,521.36

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

司

软件系统

及 开 发 、

维护

参考市场价格 180,000.00 0.00 0.00

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

司

信息平台

技术咨询

服务

参考市场价格 7,547.17 0.00 7,547.17

小计 - - 7,573,644.74 6,984.25 3,479,497.11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均为不含税金额

（三）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材料

卓度计

量技术

（深圳）

有限公

司

材料采

购

252,384.47 300,000.00 0.01% -32.66%

2018年7月4日www.

cninfo.com.cn《关于

增加公司2018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2018-040

江西九

丰能源

股份有

限公司

液化天

然气采

购

5,702,

705.97

26,000,

000.00

0.15% -78.07%

港华辉

信工程

塑料（中

山）有限

公司

材料采

购

238,642.97 222,200.00 0.01% 7.40%

2018年3月15日www.

cninfo.com.cn《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

2018-023

卓通管

道系统

（中山）

有限公

司

材料采

购

31,427.91 243,164.10 0 -87.08%

名气家

（深圳）

信息服

务有限

公司

设备采

购

8,103.45 8,034.19 0 0.86%

小计 -

6,233,

264.77

26,773,

398.29

- - -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广州港

华燃气

有限公

司

销售天

然气

27,174,

697.90

23,423,

400.00

0.56% 16.02%

2018年3月15日www.

cninfo.com.cn《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

2018-023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劳务

佛山市

福能发

电有限

公司

代输天

然气

15,795,

831.97

14,682,

400.00

6.57% 7.58%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

务

港华辉

信工程

塑料（中

山）有限

公司

材料检

测费

27,514.97 29,900.00 0.01% -7.98%

名气家

（深圳）

信息服

务有限

公司

软件系

统及开

发、维护

1,313,

637.76

1,377,

496.02

0.27% -4.64%

港华科

技（武

汉）有限

公司

软件系

统及开

发、维护

1,405,

521.36

2,163,

508.08

0.28% -35.04%

珠海卓

锐高科

信息技

术有限

公司

软件系

统及开

发、维护

321,294.72 279,401.74 0.06% 14.99%

佛山市

电子政

务科技

有限公

司

软件系

统及开

发、维护

403,981.13

3,000,

000.00

0.08% -86.53%

港 华 燃

气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信 息 平

台 技 术

咨 询 服

务

7,547.17 - 0.00% -

小计 -

3,479,

497.11

6,850,

305.84

- - -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18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

总金额。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为：公司与关联方的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业务开展进行的初步判断，较难实现准确预计，因

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为： 公司与关联方的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是基于业务开展进行的初步判断，较难实现准确预计，因此与实

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注：以上数据均为不含税金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港华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胡桂祥

注册资本：2,121.21万元

经营范围：应用软件系统的开发、销售、实施和相关售后服务；硬件以及集成系统的销售、安装及维护；企

业业务流程改造的管理咨询；及其他外包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住所：武汉市江汉区中央商务区泛海国际SOHO城3,4,6幢3号楼21层9、10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港华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8,165,360.80元，所有者权益合计15,571,

937.05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4,575,925.64元，净利润为-1,853,849.6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币种为人

民币）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港华科技（武汉）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控制的下属

企业,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五）条的规定，港华科技（武汉）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

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港华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其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主

要提供软件系统开发和维护的定制服务，客户包含港华集团全（合）资公司及外部燃气公司，具有良好的履约

能力。

（二）名气家（深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军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数据库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网络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与服务；日用百货、化妆品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

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电子商品平台的技术研发及咨询。

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

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名气家（深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930.95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1,

167.16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394.86万元，净利润为-1,244.5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币种为人民

币）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名气家（深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控制

的下属企业,�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五）条的规定，名气家（深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名气家（深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

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珠海卓锐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胡桂祥

注册资本：700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硬件、系统集成、数据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及相关服务；计算机、工业控制与自动

化软件及相关咨询服务和自主技术成果的转让；社会经济咨询及企业管理咨询（国家限制、禁止外商经营的除

外）。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港乐路1号A区厂房第8层的第801单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珠海卓锐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9,655,140.73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4,

272,683.90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7,574,613.64元，净利润为-4,576,349.80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币种

为人民币）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珠海卓锐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控制

的下属企业,�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五）条的规定，珠海卓锐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珠海卓锐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

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卓通管道系统(中山)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梁志刚

注册资本：4,1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工程塑料、塑料合金及其制品,产品境内外销售；从事自产产品及同类商品的进出口、

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及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提供商业咨询服务(国家禁止类、限制类及有专项管理规定的除外,不含会计、审计、法律

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置业路6号1楼101、2楼201、3楼301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卓通管道系统(中山)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51,972,033.17元，所有者权益合计51,

725,511.12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83,190,087.69元，净利润为3,227,834.0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币种

为人民币）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卓通管道系统(中山)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控制的下

属企业,�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五）条的规定，卓通管道系统(中山)有限公司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卓通管道系统(中山)有限公司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

况良好。 作为工程材料提供商，其在业内有着良好口碑，材料质量较好，性价比较高，广泛应用于各燃气公司，

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五）港华辉信工程塑料（中山）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梁志刚

注册资本：550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工程塑料及塑料合金(管件、管材及其相关配件)；从事上述相关产品的批发、佣金代理

(拍卖除外)、进出口及配套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提供商业

咨询服务(不含会计、审计、法律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置业路6号1楼102、2楼202、3楼302、4楼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港华辉信工程塑料（中山）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8,584,989.24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64,315,868.17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67,070,576.86元，净利润为6,653,211.4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币

种为人民币）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港华辉信工程塑料（中山）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控

制的下属企业,�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五）条的规定，港华辉信工程塑料（中山）有限

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港华辉信工程塑料（中山）有限公司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

财务状况良好。 作为国内主要的PE管施工机具经销商，其产品性能稳定，广泛应用于各燃气公司并获得的评

价相对较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六）佛山市福能发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萧兴健

注册资本：12,868.83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天然气电力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佛山市禅城区张槎沙口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佛山市福能发电有限公司总资产63,878.69万元，净资产20,892.29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36,203.37万元，净利润-2,364.1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币种为人民币）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佛山市福能发电有限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佛山市公用事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担任董事的除本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三）条的规定，佛山市福能发电有

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佛山市福能发电有限公司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

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七）广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品慧

注册资本：10,500万元

经营范围：燃气经营(不设储存、运输,不面向终端用户);建筑物燃气系统安装服务;管道设施安装服务(输

油、输气、输水管道安装);燃气、太阳能及类似能源家用器具制造;日用电器修理;燃气经营(面向终端用户);(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汀根村大阪工业区一街20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广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5,586.00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23,295.00万元，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45,924.00万元，净利润为6,632.00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币种为人民币）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控制的下属企

业,�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五）条的规定，广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广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

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八）佛山市电子政务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朱少华

注册资本：10,250万元

经营范围：承接政府政务云和智慧城市的建设(政府购买服务),开展电子政务与工业数据的分类、清洗、公

开、共享和运营工作,开展电子政务、工业大数据发展规划、标准制定和产业政策研究等工作;从事云计算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网络和硬件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和销售;计

算机和计算机零配件的销售;办公设备及耗材的销售;网络通信设备的销售;从事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因特

网接入服务业务等增值电信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22号季华大厦15层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佛山市电子政务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8,126,610.74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13,

625,856.06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7,158,757.68元，净利润为667,931.93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币种为

人民币）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佛山市电子政务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佛山市公用事业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依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条的规定，佛山市电子政务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佛山市电子政务科技有限公司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

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九）山东港华培训学院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玲

注册资本：3,300万元

经营范围：推广燃气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和质量管理继续教育课程；燃气企业和政府部门委托的燃气

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燃气技术咨询服务、承办研讨会。

住所：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5777号万科金域国际天泰家园2号办公楼401室。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山东港华培训学院总资产为4,322.25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718.69万元，2018年实

现营业收入1,226.99万元，净利润为-263.83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币种为人民币）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东港华培训学院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控制的下属企业,依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五）条的规定，山东港华培训学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山东港华培训学院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

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十）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纪伟毅

注册资本：20,000万美元

经营范围：一、在国家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农业、基础设施、能源领域进行投资;二、受其所投

资的企业书面委托(经该企业董事会一致通过),向这些企业提供下列服务:1、协助或代理这些企业从国内外采

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在国内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

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2、在外汇管理部门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3、协助其所投资

企业招聘人员并提供技术培训、市场开发及咨询;4、协助其所投资企业寻求货款及提供担保。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1016号地铁大厦10楼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1,066,695,353.09元，所有者权益合计3,954,

498,530.19元，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84,756,354.39元，净利润为398,224,229.10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币

种为人民币）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38.67%的股权, 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四）条的规定，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

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预计的2019年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均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考市场价格以充分保障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与关联方港华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名气家（深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珠海卓锐高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卓通管道系统（中山）有限公司和港华辉信工程塑料(中山）有限公司的关联

交易价格是比照公司向独立第三方支付的同类费用和同行业收费情况后确定的；公司与广州港华燃气有限公

司、 山东港华培训学院的关联交易价格是参考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的；公司与佛山市福能发电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价格是在政府指导价的基础上参考了关联方的具体市场环境

和未来发展趋势后确定的；公司与佛山市电子政务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价格是参考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

市场交易价格确定的。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的2019年关联交易均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必要的交易行为， 有利于保障公司的正常经营，且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

易行为而对关联方形成任何依赖的情况。

关联董事尹祥、殷红梅、邓敬荣、何汉明、黄维义回避表决了公司上述2019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关于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中拟审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需

要；

2、预计的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无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任何

依赖，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联关系的

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后认为，公司预计的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而产生， 关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属于在公平、公

正、公开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常市场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的交易事项，系双方依据市场化原则独立进行，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上述关联交易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3、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情况无异议。

4、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

七、备查文件

1、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4、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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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子公司的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于2019年3

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拟为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额度合计不超过313,200.00万元的授信担保，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

保证，其中：综合授信担保额不超过210,000万元、项目贷款授信担保额不超过103,200万元。 具体担保期限以

与银行签订担保合同为准，公司将要求被担保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1.综合授信担保情况：

本次新增授信及原授信到期后续期提供的综合授信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210,000万元。 预计综合授信期

限最高不超过3年，具体的担保年限以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对象名称 授信银行 担保额度（万元）

佛山市华燃能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5,000

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5,000

云浮市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1,000

佛山市高明燃气有限公司 10,000

佛山市三水燃气有限公司 9,000

恩平市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3,000

深圳前海佛燃能源有限公司 5,000

南雄市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4,000

深圳前海佛燃能源有限公司 4,000

佛山市三水燃气有限公司 5,000

云浮市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2,000

恩平市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3,000

武强县中顺天然气有限公司 3,000

武强县中顺天然气有限公司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3,000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50,000

佛山市高明燃气有限公司 20,000

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10,000

深圳前海佛燃能源有限公司 20,000

深圳前海佛燃能源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5,000

恩平市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3,000

佛山市高明燃气有限公司 5,000

云浮市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2,000

武强县中顺天然气有限公司 3,000

武强县中顺天然气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3,000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公司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10,000

佛山市高明燃气有限公司 5,000

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5,000

深圳前海佛燃能源有限公司 3,000

佛山市高明燃气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4,000

合计 210,000

2.项目贷款授信担保情况：

支持下属子公司的工程项目建设，本次公司新增银行项目贷款授信额度不超过103,200万元。预计项目贷

款授信期限最高不超过12年，具体的担保年限以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对

象名称

授信银行 担保额度(万元）

恩平市

佛燃天

然气有

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佛山分行

18,000

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包含其分支机构）

佛山市

高明中

高能源

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6,9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武强县

中顺天

然气有

限公司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1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强支行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6,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强支行

佛山市

天然气

高压管

网有限

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

20,900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

10,100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

21,700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

9,600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分行

合计 103,200

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公司董事会拟授权董事长及财务主管负责人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和资

金安排，办理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等具体相关事宜，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 如超过上述额

度的担保，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股东大会另行审议。

根据《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压管网公司” ）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25号3楼301-303室（住所申报）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亿元

经营范围:�统一接收所有进入佛山市地域范围内的管道天然气、向城市燃气企业及大型直供用户销售天

然气；天然气输配管网、场站和压缩天然气（CNG）加气母站的投资、建设、经营；天然气购销[含管道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LNG）、压缩天然气（CNG）]；液化天然气（LNG）储存、加工（气化）、销售；压缩天然气（CNG）

生产（加工）、销售；场地租赁、设备租赁、管材销售、设备使用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高压管网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64%股权，佛山市顺德区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持有其10%股

权，佛山市南海燃气有限公司持有其10%股权，佛山市三水燃气有限公司持有其8%股权，佛山市高明燃气有

限公司持有其8%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高压管网公司总资产为1,872,406,164.04元，净资产为932,438,

381.97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3,733,236,446.94元，净利润为144,103,886.89元。

2、佛山市三水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佛山市三水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水燃气公司” ）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康乐路21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柒仟捌佰零贰万元

经营范围:管道燃气经营；供气进户管线安装与维护服务；燃气具供应与维修；燃气采购与销售；燃器具销

售及维修；燃气设施、家用电器销售；不动产及有形动产租赁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水燃气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三水燃气公司总资产为641,920,148.83元， 净资产为410,624,

997.48�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1,132,074,845.19元，净利润为103,477,708.90元

3、佛山市华燃能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佛山市华燃能燃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 ）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唐园西一街16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陆佰万元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及城市燃气工程施工；管道工程专业承包及施工；城市燃气管道及

设施抢险抢修维护保养服务；消防管道及设施的安装维护保养服务。 零售：聚乙烯燃气管构配件、金属燃气管

构配件、燃气设备。 施工设备租赁、施工设备使用管理；代收代付电费。 施工劳务。

工程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97.69%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工程公司总资产为246,827,216.81元，净资产为57,591,796.04元，

2018年度营业收入164,550,076.63元，净利润为13,190,250.74元。

4、佛山市高明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佛山市高明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明燃气公司” ）

地址：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高明大道东552号之301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经营范围:�管道天然气经营（含天然气购销，向城市燃气企业及大型直供用户销售天然气；天然气输配管

网的投资、建设、经营）；供气进户管线安装与维护服务；燃气具供应与维修；燃气采购与销售；燃气具销售及维

修；燃气设施、家用电器销售；燃气设备租赁与维修；物业管理。

高明燃气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佛山市铭晖燃气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高明燃气公司总资产为539,101,291.19元， 净资产为226,332,

919.36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1,010,498,858.64元，净利润为82,824,315.59元。

5、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庆佛燃公司” ）

地址：肇庆市高要区南岸南兴一路114号（苏瑞洪、苏子江地）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

经营范围:�管道天然气的输配、销售；车用天然气的输配、销售；管道燃气设施安装、维修；燃气设施、燃气

设备及配件、燃气具、家用电器的销售、维修及服务；天然气客户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肇庆佛燃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肇庆佛燃公司总资产为327,066,186.64元， 净资产为168,791,

195.05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223,564,987.73元，净利润为11,554,401.67元。

6、云浮市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云浮市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浮佛燃公司” ）

地址：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41号地之七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

经营范围:燃气管网及相关设施的项目投资；输配、供应和销售燃气；设计、安装、建设、经营管理和维护管

理燃气管网及配套设施；销售燃气具及计量仪器和仪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

云浮佛燃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云浮佛燃公司总资产为48,049,647.83元，净资产为28,583,799.31

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31,134,073.27元，净利润为5,207,650.26元。

7、南雄市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雄市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雄佛燃公司” ）

地址：南雄市雄州街道新城区沿江西路29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经营范围:�天然气供应，管道燃气的设计、施工，燃气管道工程技术咨询，管道燃气设施安装与维护服务。

燃气相关产品销售与维护服务。（以上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南雄佛燃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5%股权，韶关市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持有其25%股权，

佛山市高明燃气有限公司持有其10%股权，南雄市浈江电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南雄佛燃总资产为91,454,369.00元，净资产为44,619,052.44元，

2018年度营业收入42,954,777.14�元，净利润为2,639,921.61元。

8、深圳前海佛燃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前海佛燃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佛燃公司” ）

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经营范围:�电能、热能、新能源、节能环保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及技术销售；供应链管理

及相关配套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

卖、专控商品）。

前海佛燃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前海佛燃公司总资产为23,000,183.33� 元， 净资产为14,637,

711.56元，营业收入154,867,703.30�元，净利润为4,180,264.14�元。

9、恩平市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恩平市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平佛燃公司” ）

地址：恩平市恩城恩新东路11号三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仟万元

经营范围:管道天然气的输配、运营、销售；燃气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管道燃气设备安装、维修；燃气设

施、燃气设备及配件、燃气具、家用电器的销售、维修及服务；天然气客户服务；车用加气（加油）应急站运营、

销售；液化天然气储（输）配站运营、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恩平佛燃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80%股权；恩平市北晟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0%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恩平佛燃公司总资产为58,576,235.49元，净资产为36,525,789.18

元，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为-3,474,210.82元

10、武强县中顺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武强县中顺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强中顺公司” ）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食品城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

经营范围:城镇燃气经营（不含危险化学品）；天然气管道安装；销售天然气管道、灶具、热水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武强中顺公司是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华兆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80%股权；马海军

先生持有其20%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武强中顺公司总资产为46708796.95元，净资产为18874107.00元，

营业收入5510602.48元，净利润为146923.58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13,200万元，具体

担保期限以与银行签订担保合同为准。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签署有关担保协议或意向协议，公司对于子公司的

担保尚需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方可执行，单项担保事项的协议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或协议）

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实施相关担保事项。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上述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事项的目的是继续支持公司下属子公司的经营发展。 被

担保的子公司经营情况普遍良好，资产质量较为优良，偿债能力较强，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内，

公司确认其有偿还债务的能力。 公司将要求被担保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公司下属的子公司经营

情况普遍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且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下属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担保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公司2019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均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累

计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296,474万元， 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93,097万元， 占公司经审计的最近一期

（2018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36%。

2、公司无逾期担保贷款，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而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3、公司已发生对外担保事项中除为公司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而提供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1、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和

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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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1921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6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

每股人民币13.94元，本次公司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78,064万元，扣减发行费用总额为6,575.78万元，募集

资金净额为71,488.22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17

年11月15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B12046号”《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项目总投资额(万

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万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累

计已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

三期工程

高压管网公司 65,054.00 35,400.00 807.77

2

佛山市三水区天然气利

用二期工程

三水燃气 29,365.00 20,000.00 6,324.75

3

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

二期工程

肇庆佛燃 78,565.00 16,088.22 2,521.98

合 计 172,984.00 71,488.22 9,654.50

（三）拟变更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经公司重新对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测算和评估，公司拟调整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将原拟投入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三

期工程的募集资金35,400万元中的18,992万元，用于新增募投项目的建设，变更项目涉及的资金总额占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24.33%。 佛山市三水区天然气利用二期工程、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

工程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变。 本次拟新增2个建设项目：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南海西

樵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 具体项目募投资金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变更前 变更后

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万元)

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万元)

1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

三期工程

高压管网公

司

65,054.00 35,400.00 65,054.00 16,408.00

2

佛山市三水区天然气利

用二期工程

三水燃气 29,365.00 20,000.00 29,365.00 20,000.00

3

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

二期工程

肇庆佛燃 78,565.00 16,088.22 78,565.00 16,088.22

4

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

管道工程项目

高压管网公

司

- - 30,928.00 12,969.00

5

南海西樵工业园天然气

专线工程项目

高压管网公

司

- - 14,360.00 6,023.00

合计 172,984.00 71,488.22 218,272.00 71,488.22

2019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三期工程项目于2013年1月29日经广东省发展改革委核准立项 （粤发改能电函

[2013]327号），项目实施主体为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公司。 项目拟投入金额65,054万元，原计划募集

资金投入金额35,400万元。项目原计划建设期3年。该项目是在高压管网一期、二期工程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工

程主要建设内容是新建线路工程总长度约66km，同时新建3座高中压调压站、改造或扩建2座高中压调压计量

站，增建南庄生产管理、运行维护设施基地，并扩建现有监控、检测、通信、安保等自动化控制系统。

高压管网公司现已开工建设南庄门站生产管理运行维护设施基地，该基地建设项目主要用于高压管网系

统的相关设施维护抢修及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满足生产管理、运行调度、抢修维护、分析化验、教育培训、档案

管理、车辆管理等功能要求。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累计已投入金额3,347.71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807.77万

元。

（二）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根据《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于2013年12月2日发

布的《关于印发推进我省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集中供热意见的通知》、《佛山市集中供热规划（2014-2020

年）》等文件精神，国家加快推进集中供热、“煤改气” 工程建设，导致工业用户由分散供热向集中供热方式转

变，热电联产机组和分布式能源站项目急剧增多，原项目的天然气高压管网、站场布局及建设时需根据政策及

新的形势要求予以优化调整。 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的区域、村镇等较多，征地拆迁补偿协调工作困难

较大，使得项目建设进度推进较慢。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高压管网公司拟在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大塘镇建设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项目设计规

模约125,000Nm3/h，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线，长度约21公里；新建大塘调压计

量站1座；扩建芦苞门站，增加智能清管装置。项目的建设期为2019年—2020年。项目总投资为30,928万元，包

含建设投资29,660.96万元，建设期利息516万元，铺底流动资金751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12,969万元，其余

部分由公司自筹或贷款资金解决。

2、南海西樵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

高压管网公司计划在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建设南海西樵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项目设计规模为年

供气量约4.13亿Nm3/a，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西樵调压计量站至长海调压站高压管网，长度约7公里；新建

长海调压计量站1座；扩建西樵调压计量站。 项目工程建设期共2年，建设期第一年、第二年投入比例分别为

30%、70%，预计2020年建成投产。 项目总投资为14,360万元，包含建设投资13,722万元，建设期利息387万

元，铺底流动资金251万元。 其中使用募投资金6,023万元，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或贷款资金解决。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1）项目的背景及必要性

佛山市于2014年5月推出“佛山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14-2017）” ，方案提出“调整产业布

局、强化污染物指标约束、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扩大高污染燃料限制区域、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利用等” 二十五项

重大举措，其中“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利用” 中要求“大力推广天然气” 等清洁能源，并要求“加大天然气高中压

管网的建设” 。 分布式能源站是实现发电、制冷、供热等多种功能的先进能源系统，明确列入了“国家节能中长

期专项规划” 中的重点节能领域。 分布式能源站以天然气为燃料。 根据实际调研情况，大塘镇工业园区内拟建

设分布式能源站项目，为满足分布式能源站紧迫的用气时间需求和较高的用气压力要求，需尽快启动天然气

高压管道工程的建设。 因此本项目的实施符合政府政策导向的能源项目，是三水区北部区域实现工业园区升

级改造的能源保障，积极响应了佛山市人民政府“全面提速天然气管道建设” 的要求。

（2）项目选址情况

大塘调压计量站拟选址在大塘镇工业园区东部，占地面积约3,292.8m2(约4.94亩)，公司将通过公开出让

招拍挂方式取得公用设施用地。 扩建芦苞门站， 拟在现有芦苞门站内增加一套智能清管装置， 占地面积约

90m2。

2、南海西樵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

（1）项目的背景及必要性

本项目下游用户长海电厂热电联产项目对天然气有一定的需求， 高压管网公司作为区域内燃气供应商，

项目的建成投产，将有利于扩大公司的销售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 南海长海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海

电厂” ）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是地方性电厂，主营业务为发电、供热；并向外单位供热，是周边纺织基地及用气

企业集中供热的唯一热源点。 目前，长海电厂机组均燃用原煤或水煤浆，其控股股东南海景隆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计划退运2台燃煤供热机组，并新建3×100MW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机组，而天然气作为一种优

质的工业生产燃料，在长海电厂能源使用的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项目的建设在增加电力和满足供热

的同时，还可以取得节约能源和改善环境的双重效果。 项目符合国家鼓励发展热电联产、集中连片供热和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的产业政策。

（2）项目选址情况

长海调压计量站拟选址在南海长海电厂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冷热电联产改扩建工程项目厂区内，不新增建

设用地，占地面积约2,607.1m2(约3.9亩)。 西樵调压计量站拟在原西樵调压计量站内部扩建，不新增建设用地。

(下转B055版)

(上接B053版)


